                        租赁合同
甲方：房产所有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乙方：求租人或租住人（签名）＿＿＿＿＿＿＿
1、 甲方将＿＿＿＿＿＿＿＿＿＿＿#＿＿室租给乙方，约定乙方采用季付形
式，租房押金为人民币＿＿＿＿＿​​＿元整，房租每月人民币＿＿＿＿＿

＿元整，乙方自＿＿＿年＿＿月＿＿日起租，租至＿＿＿年＿＿月＿＿日，

约定租期为＿＿＿个月，乙方租住前需交壹个季度租金人民币＿＿＿＿元
整给甲方，下季度租金应提前拾天付清。如拖欠，每天按拖欠金额的2%加
收滞纳金至乙方交清为止。其他费用如拖欠同此处理。
一、甲方的权力与责任：

2、甲方按租赁期限提供该房给乙方租住，并适时向乙方收取其实际租期期间

产生的各种费用，在乙方拖欠的情况下有权按每天多收取拖欠金额的2%的

比例来加收滞纳金。水、电、煤气费一般不无故随意提前收取。
3、 甲方将该房的固定设备及电器交付乙方前应保证能够使用。若损坏或丢失乙
方应进行赔偿。乙方对电器不熟悉或未能正确使用而引起的损失或事故甲方
概不负责。租住期满或合同提及的可中途终止合同的到期日满，甲方收回钥
匙，在乙方无拖欠各种费用及无丢失、损坏电器、设备等情况下可退还乙方
租房押金，否则视情况退还部分押金。
4、 甲方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配合小区管理，督促乙方不得在该房从事一切违法

 行为或危及小区、邻里的行为，发现乙方有以上不良举动甲方应严加制止。
5、 以下行为之一，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及扣留壹个月房租作为甲方终止合

 同的损失，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乙方所拖欠的金额及滞纳金、乙方以下

 行为造成的损失、其它的合理赔偿。由此造成的后果及自身损失乙方自负:
   （1）乙方未经甲方同意转租、转借房屋，或擅自收留不明人士；

   （2）乙方未经甲方同意装修或改变房屋结构，装设对房屋结构有影响的

        设备，或损坏、丢失设备及房屋配套物品等，在甲方提出的合理期

        限内未予修复或赔偿的；

（3）乙方在该房从事违法行为、危及甲方或邻里的行为，且不听劝告的；
   （4）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拖欠未交房租、水电、煤气等费用超过拾天的；

   （5）乙方未能履行合同及合同补充提及的内容。
6、 甲方一签该合同，即表示要遵守本合同及承认乙方为当前租户，按合同要

 求提供该房给乙方租住，合同期间不得另租他人。

二、乙方的权力与责任：

7、乙方租住期间应按时向甲方缴纳自身在实际租期期间相应产生的房租、水、

 电、煤气、有线电视、小区卫生费、物业管理费等系列费用。如拖欠，则

 需多缴纳相应的滞纳金。

8、 租住期间乙方享有对电器设备的使用权,但不享有所有权及处置权，应爱护
   各种电器、设备，并注意防火、防水、防电、防煤气泄漏、防盗等，否则

   由此产生的事故及损失，由乙方负责。乙方应正确使用各种电器，并于事

   前了解清楚。各固定设备及电器如有损坏或缺少等，乙方应根据损坏程度

   或缺少量的价值进行相应赔偿。
9、该房仅供乙方作为住宅之用，乙方不得在该房从事一切违法行为及危及甲

   方或邻里的行为。如若，由此产生的一切民事、经济、法律责任及后果由
   乙方负全部责任，甲方概不负责。 

10、 各种易损及易耗物品（如锁头、各种开关、门把、灯泡、扫把、拖把等)，

在乙方租住期间如有损耗乙方应自行更换。

11、 以下行为之一，乙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及不用赔偿单方终止合同的违约金,

并有权按合同正常终止的情况来与甲方结算相应款项：

（1）甲方多次未按合同随意提前收取各种费用，乙方无法做到；

（2）甲方未及时向有关部门缴交水、电、煤气等费用，已造成乙方不能
     正常使用，经乙方提醒又不妥善处理的；

（3）甲方逼迫乙方从事危及乙方或他人的行为，及一切违法行为；

（4）甲方未能履行合同及合同补充提及的内容。
12、 乙方在租期快到的情况下如要续租，应提前十五天告知甲方，并于当日与

甲方续签合同，否则甲方可视乙方为不续租处理。
13、 租赁期满或合同有提及的可中途终止合同的到期日满，乙方均应在期满当
日或合同中途终止日当天搬出，并交还甲方钥匙。不搬走的家具杂物甲方
将视为废物处理，乙方没有异议。先前未结费用可双方商定择时结清。
14、 乙方一签该合同，即表示要遵守本合同及认可甲方所提供的电器、设备及

  其它一切租住条件可接受无异议，同意使用并严加爱护。

15、 合同期满，在和他人同等的签约条件下，乙方有权优先续租。

三、其它事宜：

16、在租期未满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如要终止合同，均应在所要的终止之日的

   前壹个月通知另一方，经双方同意解除合同，月租截止至乙方搬离之日，并

   由提出方赔偿壹个月租金给另外一方，当作终止合同的违约金。届时双方根

 据租住时间及其它情况结算租住相关款项。

17、 约定的租赁期满，乙方如仍未搬走（即仍存在实际的租赁关系），且双方

   都有在该合同基础上续约的意思，确实因故无法按时续签合同的，经甲方同

   意，视本合同延期有效直至新合同的签定。否则按合同第19条处理。

18、 租赁期满或合同有提及的可中途终止合同的到期日满，乙方如仍未搬走且
双方无法按合同第18条达成协议，甲方可选择以下方案之一处理,双方不得
有异议：

（1） 甲方视乙方将继续租住处理，但继续租住的房租及细则由甲方另定；

（2） 甲方从租房押金中扣留乙方推迟搬走的违约金（不足半月扣留半个月

      房租，超过半月扣留壹个月房租），再按实际租住天数扣除房租，多

      还少补。并最终强制乙方搬出，但不追究乙方推迟搬走造成的后果；

（3） 乙方立即搬出，并对推迟搬走而给甲方带来的一切后果负责。                                                           
19、 租赁期满或合同有提及的可中途终止合同的到期日满，如因乙方原因直接
或间接造成甲方无法按时收回房子，或造成甲方无法按时将房子租出，乙方
 应负相应责任。或视乙方未搬走，按合同第19条处理，双方不得有异议。
20、 因国家政策需要拆除或改造已租赁房屋，或其它不能预见，不可抗力造成 
的使甲、乙双方均蒙受损失的，互不承担责任，租金按实际租用时间算，

    不足整月按天数计算，多还少补。

21、本合同壹式＿＿＿份，甲、乙双方各＿＿＿份，丙方(见证方) ＿＿＿份。 

各方所签定本合同的内容均应属实, 否则伪方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 

合同一经签定即开始生效，如无特殊情况，实际租赁关系解除壹个月后自

行失效。其余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解决。
                          ——完——
